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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資產管理 
劉博文  撰

壹、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 

日前張忠謀博士在國立交通大學

講課時指出廠商必須要建立競爭障礙

(competitive barrier)以掌握優勢。根據他

的研究，成本、技術、法律與服務是最

佳的競爭障礙。其中所謂的法律方面競

爭障礙，主要是指智慧財產權的擁有。

對於生產高科技產品之廠商而言，智慧

財產權更是一項決定該公司是否具備競

爭力之關鍵因素；因此企業除了消極的

應避免侵犯到他人的智財權，更應該積

極而主動開發與獲得新的智財權。 

對於企業而言，所謂的智慧財產權

應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

秘密(trade secrets )、積體電路電路佈局、

Know-how 等。一家公司如果能妥善的

對其所擁有的智財權予以管理，對上述

之智財權對公司而言不但可以避免被其

他公司訴訟侵害其權利；更重要的是可

以替公司創造出更高的利潤。例如提高

公司競爭力、收取專利授權之權利金、

和其他公司交換專利權藉以提升本身產

品之附加價值等皆是。 

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一個所謂的資

訊世紀；知識經濟將取代產業經濟；知

識與智慧終將取代資產，成為企業經營 

 

最重要的要素。根據美國的一項調查指

出，1992年美國公開上市公司的市場價

格，其中有高達40%是資產負債表上看

不到的，對於那些高科技產業的公司而

言，上述之百分比甚至可以達到100%。

世界著名的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

股票指數則顯示全球證券交易市場的各

公司平均市價，是其帳面價格的200%；

以美國為例；平均其各股之市價更可以

比其帳面價格高出200%至900%。 

經由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瞭解到

企業擁有一些隱藏性的資產(hidden 

assets)，具體而言也就是智慧財產權。這

些隱藏性資產由於無法確實的反映在財

務報表上，因此並不能引起企業主管和

投資者的注意甚至於被忽略。尤其國內

近年來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許多企業

紛紛投入大量的資金來提升技術；進而

衍生出許許多多的智慧財產。如何充分

而有效的管理與運用這些珍貴的隱藏性

資產已經成為國內企業所面臨的一個重

要課題。 

智慧財產權資產管理(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 Management, IPAM)的最

終目的為充分利用企業所有的智慧財產

權來創造企業最大之利潤。對於一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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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科技的企業而言，其所擁有的智慧

財產權可以發揮下列功能： 

1. 保護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賦予其法

定所有人，在法定之有效期限內，享

有絕對之高度排他性權利。所以企業

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必須予以權

利化，如此方能使得該項技術得到法

律保障進而合法的壟斷該項技術成

果。 

2. 提升研發績效：所謂知己知彼，百戰

百勝。企業如果能夠善加利用其本身

及其他廠商所有之智財權資訊(例如

專利公報)，可以大幅縮短與節省研發

時間及費用。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智

財權作為企業之經營策略規劃指標。 

3. 產生企業利潤：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的

報導，IBM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軟體專

利，2500 件的軟體專利每年替 IBM

帶來超過美金 10 億元的權利金收

入。台灣的宏碁電腦與 IBM 所簽定

的專利交互授權契約，估計每年可以

為宏碁省下美金六千萬元的權利金。 
4. 創造企業未來：企業必須擁有一定數

量的智慧財產權，才可能順利地研發

相關產品進而確定未來之營運目

標。企業更可以利用策略聯盟的方式

來交互授權，提升本身技術水平來創

造更大之商機。 

貳、如何取得智慧財產權資產： 

智慧財產權的來源是多方面的，包

括企業本身之研發、向他人購買或取得

授權、以策略聯盟之方式交互授權

(cross-licensing)、併購其他企業來概括承

受其智財權或者是與其他企業進行合資

關係(joint venture)均可以達成獲取智財

權之目的。 

1. 自行研發：企業自身投入經費進行研

發，並將研究成果，依法律的規定直

接取得智慧財產權。研究開發之投資

比例與智財權之創造成正比，因此世

界各國大型企業無不投入大量研發

經費。例如 IBM於1993年研發經費

為美金 44 億元，占該公司總收入的

百分之七。 

2. 授權(licensing)：企業以支付權利金的

方式從智財權所有人處取得使用該

項智財權之權利。一般而言，企業得

先支付一筆簽約金給技術移轉人，之

後還必須依照合約定期支付權利金

(royalty)給對方。授權可以分為專屬性

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與非專屬性

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ing)二種。 

3. 購買：企業可以以購買的方式從他人

處取得智財權。購買可分為二種；單

純的從他人處購買某項智財權；或者

是將其他公司全部或部分買下

(merger & acquisition)，以取得該公司

全部或一部分之智財權。後者需要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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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資金以及對被併購公司充分瞭

解。 

4. 投資合作(joint venture)：企業透過合

資關係，與其他公司共同投入資源來

經營一個新事業，進而獲得合資者之

技術與智財權。 

5. 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企業與其

他公司結盟，各取所需，以交互授權

(cross-licensing)的方式來交換各自所

擁有的智慧財產權。 

述之方式均各有其利弊：自行研發

必須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有時不但會

效果不彰而且緩不濟急。用授權方式可

以立即取得關鍵性技術，缺點則是受制

於授權人，尤其若是取得的是所謂的「非

專屬授權」，則此項智財權必須與他人共

同所有購買他人之智財權或併購公司必

須投入大量資金，萬一所購得的公司問

題重重則更是麻煩。合資與策略聯盟對

企業而言雖可以得到他人的智財權，但

是相對的企業本身所擁有的智財權也必

須與他人分享。因此企業在做出如何取

得智財權之決定時，必須衡量本身財務

狀況、技術水平、市場情形與競爭者之

實力。 

參、如何管理智慧財產權資產： 

智慧財產權資產為無形資產，其特

徵為資產之時間效益(time effec-tiveness)

高度遞減；主要原因則是由於智財權一

般均具時限性。例如年限 15 年之專利

權，該項專利權之期初價值必定大於期

末價值甚多。另外一種情形則是當企業

內部已經研發出某一種技術，惟企業尚

未對該項技術提出正式專利申請，該項

智財權將無法獲得法律保障。上述情形

最常發生於快速成長之高科技公司，經

常研發單位所研發出之某項新技術，公

司高層主管卻亳無所悉。因此企業必須

對所擁有之智財權加以妥善管理，充分

瞭解屬於自己的智財權有那些，如此才

能夠將智財權之經濟效益發揮到最大。

簡單的說，為了能夠追求最大利潤，智

財權資產管理必需達成下列四大目標： 

1. 辨認(Identification)：對於己方所擁有

的智財權能夠清楚的加以辨認，充分

瞭解各個不同智財權的目前狀況；能

夠分辨出何者為企業經營所不可或

缺；何者為多餘的智財權資產。 

2. 防護(Protection)：對於己方所擁有的

各種不同類型的智財權，能夠依其性

質提供適當的防護措施。例如專利

權、著作權與商標，由於祇要依法登

記註冊便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

企業對該類智財權必須儘早作出所

有權主張。相對的，營業秘密與

Know-how 由於無法以上述登記註冊

的方式得到法律保護；因此企業必須

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防止智財權遭人

竊取或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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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Development)：一旦確認某項智

財權對於企業之營運或成長有益，企

業必須設法取得該項資產；方法包括

內部自行研發與外部取得(授權、購

買、etc,.)等。 

4. 效用(Utilization)：某些關鍵技術的智

財權能夠提升企業之競爭力，另一方

面，某些智財權可以對外授權以賺取

權利金；更有些企業將自己所擁有的

智財權與他人交換以節省權利金支

出。企業必須針對個別智財權採取不

同的策略，使其發揮最大之效用。 

智慧財產權資產管理可以分為三

個階段：智財權稽核(IP Audit)、智財權

策略(IP Strategy)制定以及智財權維謢(IP 

Maintenance)；簡稱為 ASM。 

一、智慧財產權稽核： 

所謂的智慧財產權稽核，並不祇是

單純的智慧財產盤點而已。透過稽核的

方式，企業可以對自己所擁有智財權資

產之重要性與價值，作一個全面性的瞭

解。除了可以評估其智財權的價格之

外，企業也可以利用稽核的結果來制定

內部對於智財權的開發、管理、防護等

不同之策略。智財權稽核最常見於企業

間發生併購的情形。 

智慧財產權稽核之主要目的如下： 

(1) 瞭解企業本身的智慧財產權狀況；該

項智財權之原始來源與涵蓋之範圍

為何？ 

(2) 確認企業本身為該項智財產資產之

合法所有人(檢視相關之文件)；該項

智財權是否與他人共同擁有？ 

(3)制定與評估企業內部有關開發、管理

與維護智財權的策略 

(4) 具體計算出企業本身智財權之經濟

價值 

(5) 發現企業內部有關智財權管理之缺

失 

(6) 避免由於開發新產品所衍生出之法

律責任 

稽核的第一步是智財權資產的清

點工作(assets identification)。所有企業目

前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暨相關的文件，

均必須加以檢視與登記。包括專利權(含

申請中、國內外)、著作權(含電腦軟體、

產品說明書、客戶名冊,etc.)、商標、積

體電路電路佈局、營業秘密等。 

接下來必須對與智財權有關的企

業內部流程與策略逐一加以檢視

(procedures & policies identification)。例如

企業目前獲有那些專利授權；它們的條

件為何？某項智財權目前是否正在被使

用中，它的經濟效益與重要性有多大？

企業內部員工所簽署之保密協定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實驗室記錄簿

(lab notebook)之管理；企業內部對發明

專利權的申請程序以及企業內部對智財

權之保護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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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則是稽核報告的撰寫，稽核報

告的內容包括下列幾項重點： 

(1)智慧財產權資產清單暨其現況 

(2)此次稽核所發現出之問題與缺失 

(3)應採取何種行動來矯正缺失 

(4)提出具體建議來規畫一個對企業整

體營運有所助益的智財權資產策略 

二、智慧財產權策略制定： 

所謂的智財權策略，就是當企業完

成了內部的智財權稽核工作，對自身所

擁有的智財權以及與智財權相關之企業

外部環境(市埸占有率、獲利率,etc.,)作一

全面性的分析後；企業便根據此一分析

來制定其最具優勢的策略。易言之，此

一策略將企業本身內部智財權的優勢與

企業外部經濟環境加以結合。 

一般而言，依動機不同，智財權策

略可以分作防禦性(defensive)與攻擊性

(offensive)二種類型。所謂的防禦性智財

權策略，係指企業利用其本身所擁有的

智財權來確保企業活動之自由，下列幾

種為常見之作法： 

(1) 高科技產業對於研究開發新技術均

十分注重，以確保本身之競爭優勢。

企業為了要提升自身智財權申請之

質與量，因此必須儘速儘早提出發明

專利等智財權申請。 

(2) 企業於申請專利等智財權時，必須注

意成本效益。發明必須對企業的活動

自由有所助益才值得申請。對於非關

鍵技術，儘量以交互授權的方式取

得，以避免大量研發經費與高額權利

金支出。 

(3) 充分利用其他競爭對手所出版的技

術公報(technical disclosure)或專利公

報等公開資訊，藉以合法的篩檢企業

本身所提出的防禦性專利申請。 

攻擊性智財權策略中最常見的，是

以確保權利金收益為考量，其作法為企

業依照其長期事業策略，選擇授權之技

術、對象與國家。例如某美國製藥公司

發明了治療愛滋病HIV病毒的新藥並申

請了美國專利權。該項技術被證實亦可

以治療B型肝炎，則某公司必須替該技

術另行申請一個B型肝炎專利。某公司

為了能獲取最大利潤，可以將該技術之

B 肝專利(非 HIV)授權給一個位於高 B

肝患者國家的公司以收取權利金。被授

權公司必須負擔新藥在其國家上市之一

切費用。某公司則仍然保有該技術的

HIV 專利並自行製造生產。如此一來該

項技術的二項專利可以替公司獲取最大

利潤。 

另一種常見的攻擊性智財權策

略，企業利用本身的智財權來實施市場

獨占；以確保營業利益之最大化。企業

必須取得關鍵技術的專利權並築成一個

綿密不漏的專利網路，使其他競爭對手

完全沒有插足的機會。為達到此一目

的，企業在申請專利時，必須優先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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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獨占市場潛力的技術，在全球幾個主

要市場同步申請。對於為他人所有；構

築專利網路所不可缺的專利權；更是必

須優先取得。 

總括而言，智財權策略的制定，必

須結合企業各部門資源，並配合本身的

經營目標，比較分析以後才能選擇適合

的策略。 

三、智慧財產權維護： 

智財權是企業投入大量心血所獲

得的結晶；必須加以妥善維護；其經濟

效益才能發揮到最大。更重要的是，由

於智財權資產具高度排他性，因此各國

政府莫不要求智財權所有人必須遵守一

定的規則；例如註冊登記、繳納年費、

定期更新、特定商標之使用證明等；才

能擁有智財權資產的所有權。 

企業若是將智財權授權給他人，被

授權人(licensee)對授權人(licensor)負有

一定的義務。其中最重要的是繳付權利

金；另外有時候合約中規定，被授權人

有義務要將其對被授權技術所作之改良

(improvements)移轉回授權人。被授權人

同時也有通知授權人該項授權技術已被

第三者侵害的義務。 

肆、智慧財產權資產之價值： 

與其他的資產一樣，智財權具有一

定的經濟價值。智財權的價值評估，一

般而言可分為下列三種目的： 

1. 交易價值的計算：將智財權本身當作

交易標的物予以評價；例如買賣、交

換、併購、合資等。 

2. 使用價值的計算：將智財權的使用價

值予以評價；例如權利金、版稅等。 

3. 賠償責任價值的計算：智財權被侵害

時，賠償金的計算。 

一、交易價值的計算： 

為了能夠精確的計算出智財權的

價值，一般企業均採取所謂的「持續使

用價值」(going concern value)原則。主要

可以分為下列三種計算方式： 

(1) 成本累積法(Cost approach)：智財權資

產的價值等於其開發成本的總和。此

項方法最常被用於尚未正式上市的

產品；其最大的缺點為研究開發成

本，經常與其經濟價值不成正比。 
(2)市埸比價法(Market approach)：將市場

上其他智財權資產交易的價格，當作

本身智財權的價值依據。其最大的缺

點是，很難找到與本身所擁有的智財

權完全類似的交易實例。此項方法最

常被用於企業所購入的智財權；其所

付的金額便可作為智 
財權的合理市場價格。 

(3) 所得估算法(Income approach)：依據

企業利用智財權，所獲得的現金流入

來計算智財權價值。一般企業均使用

「折算現金流量法」(Discount Cash 

Flow Method)計算；將企業預估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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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現金的期間內，所有現金流入的總

和折算成現金之目前價值。其缺點是

很難能精確的估計出未來時間內現

金的流入量。 

二、使用價值的計算： 

所請智財權的使用價值，指的是授

權金、版稅等。權利金對授權者而言，

是為了收回研發投資、維持專利權以及

獨占性。對被授權者而言，是為了節省

研發的時間、成本、風險，以及迴避專

利訴訟費用。一般權利金的計算是根據

發明標的物的商業價值，並應考慮下列

因素： 

(1) 授權所得之合理利潤：所得金額是否

能彌補授權公司的機會成本損失？

是否應採取排他性授權(exclusive 

license)以獲得單一來源高金額權利

金；或是非排他性的多項來源較低金

額權利金較有利？ 

(2) 發明標的物之生命周期：生命周期較

短的產品，其權利金應採一次付清方

式。 

(3) 發明標的物之市場分析：產品是否具

有市場潛力；競爭對手的技術等。 

(4) 授權對手是誰：要求授權的對方是否

較具優勢？是否為競爭者？ 

權利金的支付，依付款的時間與方

式，可以分成下列幾類： 

(1) 定額權利金：依據合約，被授權人支

付一固定金額的權利金給對方；付款

可以一次付款(lump sum)或分期付款

(installment)方式支付。 

(2) 營運權利金：依據產品的生產或銷售

總金額，於契約期間中持續支付權利

金。 

(3) 保障權利金：被授權人保證將支付一

定最低金額的權利金給對方；被授權

人縱使未生產或銷售該產品，亦有支

付權利金之義務。 

三、賠償責任的計算： 

智財權資產若是遭到他人侵害，智

財權所有人依法可以申請損害賠償；其

賠償金額為被侵害人之經濟損失。損害

金額可用成本累積法、市場比價法或所

得估計法加以計算。 

伍、結論：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Dr.Thurow

指出智慧財產權為二十一世紀產業競爭

的關鍵。二十一世紀的明星產業如半導

體、資訊、生物科技等高科技產業，其

所憑藉的正是智慧財產權資產。值此之

際，如何結合國內的產、官、學界，共

同擬定出一個國家級的智慧財產權策略

已是迫不及待。除了企業界必須認真的

去瞭解智財權的重要性，並規畫一套管

理方法之外；政府相關部門也必須制定

配套措施，如此才能確保我國產業的競

爭優勢。以下提出個人認為值得國人探

討的兩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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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相較於美國、日本等高

科技產業；台灣缺乏基礎性、具威脅性

的智慧財產權。可以預期的是，未來美、

日等高科技企業將會採取全面性專利攻

勢，藉以提昇其本身競爭優勢。面對如

此挑戰，台灣的高科技產業祇有二種方

式取得智財權，自行研發或者是購買與

被授權。但是不論採取何種方式，企業

本身必須有一套全面性的智財權策略，

如此才能保持競爭力與生存空間。 

近年來政府相關單位，開始對智財

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予以重視。例如「專

利權及專門技術作為股本投資辦法」、

「科技類股上市上櫃辦法」等相關法規

之制定，在在都說明了智財權資產對高

科技產業財務規畫的重要性。高科技產

業特色為投資於研發金額龐大，且短期

內除了智財權外並無產品上市，故亟需

銀行或投資人之資金。惟目前國內金融

機構對於以智財權作為融資擔保仍是十

分陌生。反觀日本早於1995年便成立了

所謂的「日本開發銀行」，專門對高科技

產業提供智慧財產權擔保融資。另外英

國日前也修改其租稅制度，正式將智財

權資產列入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 =流

動資產+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智財權資

產；對於新成立的高科技公司借貸有極

大的幫助。 

積極發展智財權資產並加以妥善

管理，已經成為一個國際趨勢。台灣產

業應加強對智財權資產的認識與管理，

如此才能在下一世紀繼續保持競爭力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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